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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优化用地功能，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引进优质项目落地，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结合海南商服用地的相关政策，拟对三亚市中

心城区海坡片区西瓜芒果单元的HP03-05-03/01B地块用地依法改变宗地用途。

目前该项目已通过三亚市政府“两重一大”会议研究，同意有偿收回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局安排保障。

项目修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

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和《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按程序

启动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

1.1

p 项目情况

本次拟调整的HP03-05-

03/01B地块位于三亚中心城区

海坡片区内，海虹路与海田路

交叉口的西北侧，距凤凰机场

约3.7千米，距三亚站约5.4千

米。总用面积约1.43公顷（约

21.38亩）。目前为三亚东方

旅业股份有限公司权属用地，

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

服务型公寓混合其他商务用地

（090101/090104/0902）。

p 项目修改背景



论证地块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

规划解读1.2

经核查《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论证地块用地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论证地块

图例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根据现行控规，论证地块为HP03-05-01/01B地块，

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服务型公寓混合其他商务用地、

用地面积为14252㎡、容积率≤3.0、建筑限高≤67.6米、

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

论证地块



规划修改必要性

（1）响应贯彻《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指导思想，符合区域发展

建设需要。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提出，建立和完善

房地产长效机制，满足本省居民和引进人才住房需求，本次项目用地性质的调整有助于营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助推三亚人才

引进，满足片区的职住需求，是符合自贸港政策的调整要求。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提出：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优化居住、工业、商业、交通、生态等功能空间

布局，适当提高居住用地比例。合理控制老城区开发强度，推动新城新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统筹布局各类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促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本次规划调整进一步优化用地功能，旨在营造宜居人居环境，建设高档宜居社区，符合区域发展建设需要。

2.1



（2）响应盘活存量商服用地和商办用地相关政策，以及海南商业、办公类项目规范建设管理要求。

       1、根据《关于盘活存量商服用地和商办用地的意见》琼自然资函[2025]215号文，支持商服用地转型开发，经评估论证

确需改变宗地用途为市场化商品住宅的，可以参照 104 号文采取“收回—调规—供应”的方式办理规划和供地手续，原土地使

用权人可依法参与土地竞买。

       2、项目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服务型公寓混合其他商务用地，其中服务型公寓用地等“类住宅”用地往往承

担居住功能。为了响应海南商业、办公类项目规范建设管理要求，规范三亚市房地产市场秩序，维持三亚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

发展，应当避免出现“类住宅”建筑的情况。

       3、目前该项目已通过三亚市政府“两重一大”会议研究，同意有偿收回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满足“收回—调规—供

应”的政策要求。

（3）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展，优化用地功能，提升土地利用价值，加快促进土地开发。

       根据海南省住建厅和省发改委《关于2024年全省房地产市场运行及开发投资有关情况的报告》中提出：针对当前商办项

目库存大等实际问题，继续压减商服用地供应，将结余指标转化为重点市县商品住宅供应，向海口、三亚、陵水等商品房销售较

好市县倾斜。

       近些年，受供应集中放量及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带来的市场冲击影响，三亚市内商办设施呈现出“供大于求”的空置

压力；同时结合三亚近几年土地供应挂牌出让情况，需进一步优化用地功能，提升土地利用效率，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展，加快

促进土地开发，避免土地闲置。

（4）需开展规划修改论证，确定其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引导项目下一步的报批建设。

 根据现行控规，HP03-05-03/01B地块为零售商业混合服务型公寓混合其他商务用地，为确保该地块控规规划条件更好适应

所在片区发展需求，故本次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等法规，开展规划

论证，并结合相关政策、法规规范合理确定其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为后续供地和建设提供合法合规的规划依据。

2.1

       综上内容，本次规划调整以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展，优化用地功能，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加快促进土地开

发，确需要对HP03-05-03/01B地块控规进行调整。      

规划修改必要性



规划修改依据2.2

p 适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实施，2019年修订）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

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

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年实施）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

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

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

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

结果。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 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 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 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

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 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 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2

p 相关政策及政府意见

——《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

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对其他用途用地(土地类型为商品住宅用地以外的其他用途)调整规划改变为商品

住宅用地的，以及商品住宅项目用地提高容积率的，应当依法将土地收回，重新以招拍挂等方式供地。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2022年7月18日）

       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一般调整。对规划成果表达错误和信息误差进行勘误属于技术修正。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经研究评估，本次规划地块调整主要为了响应商办用地相关政策、助力自贸港建设；通过优化用地功能，加强土地提质增

效开发，有效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展，避免土地闲置。规划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

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和《海南省城镇开

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依法按程序启动控规调整必要性论证工作。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盘活存量商服用地和商办用地的意见》琼自然资函[2025]215号

二、支持商服用地转型开发。（三）经评估论证确需改变宗地用途为市场化商品住宅的，可以参照 104 号文采取“收回—调规—供应”的方式办

理规划和供地手续，原土地使用权人可依法参与土地竞买。本次拟调整地块现权属单位为三亚东方旅业股份有限公司，已通过三亚市政府“两重一大”

会议研究，同意有偿收回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满足“收回—调规—供应”的政策要求。

规划修改依据


